
附件五 

【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4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轉型正義教育教案徵選計畫】報名專用信封 
 

 

寄件人姓名： 比賽組別： □國小組 □國中組 □高中組

地 址： 

連絡電話：

注意： 

一、信件以掛號寄件，如以平信郵遞發生遺失或延誤而致無法報名，責任由報名人負責。 

二、請於徵選截止日前寄出，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三、信封內需有以下資料： 

□ 附件1紙本正本－報名表暨著作授權同意書1份（本文件需親筆簽名） 

□ 附件2紙本正本－形式審查表1份 

□ 附件3紙本正本－教案 份、附件 份 

□ 附件4紙本正本－個資使用同意書1份（本文件需親筆簽名） 


